公园华府二标段2.1期通信信息化项目（三网工程）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公章）
	常州环龙星辰置业有限公司

	代理单位（公章）
	江苏开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公园华府二标段2.1期通信信息化项目（三网工程）

	招标编号
	JSKT-2025-028 
	项目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以西、汉江路以北

	项目估算造价
	约108万元

	招标内容、数量用途
	[bookmark: OLE_LINK2]公园华府二标段2.1期通信信息化项目（20#~25#、28#~30#及二标段地下车库），对本小区进行有线网络及无线信号覆盖，范围含通信机房、楼道弱电间、用户端、地下室、电梯轿厢、楼顶等区域有线无线覆盖、5G网络建设，包括设计、材料采购（主设备乙方提供）、施工、监理并符合验收标准；实施内容不包括红线范围内管道施工、电信间装修、楼顶设备基础等建设内容。

	投标人资格要求
	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投标人项目经理要求
	现场拟派一名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到场要求
	在开标时投标单位授权委托人必需带好本人身份证准时到场参加开标。

	评标办法
	详见招标公告附件

	公告发布时间
	2025年10月29日至2025年11月05日

	报名方式、资料费
	1、 无需现场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05日（工作日，9:00—11:30，13:30-17:00），将如下材料扫描件发送至邮箱（782790763@qq.com）并联系招标代理：
（1） 《零星工程投标报名表》；
（2） [bookmark: _GoBack]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本项目所有资料费用合计300元/份。

	投标保证金（元）
	20000元

	资格审查时间
	同开标时间

	资格审查地点
	江苏开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常州市青洋北路158号2号楼三楼（市政公司内）

	开标（投标截止）时间
	2025年11月10日14:30 

	投标、开标地址
	江苏开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常州市青洋北路158号2号楼三楼（市政公司内）

	联系人、联系电话
	王工  0519-82358596

	所有个人信息以及附件中的以上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信息由于工作需要经机构或本人同意对外公布。





附件一：
零星工程投标报名表
	招标单位
	常州环龙星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公园华府二标段2.1期通信信息化项目（三网工程）

	项目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以西、汉江路以北

	投标单位报名情况

	投标单位（盖章）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投标报名时间
	

	投标保证金
	公司账户开户信息：
账号：
开户行（某某银行某某支行）：
银行行号：
注：此处信息用于后期投标保证金退回，请投标单位务必确保信息正确完整。

	投标报名接受人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附件二
资格审查资料

（1） 企业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第二代身份证；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3）投标项目负责人身份证；
（4）投标项目负责人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凭证原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非社保手册），缴纳时间为2025年7月至2025年9月连续三个月；
特别提醒：	
1、以上所有资格审查资料需提供二份有效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除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原件、不用装袋、密封，其他资格审查资料必需一起装订成册装袋、密封，在资格审查前一次性递交，资格审查截止时间后不再接受补充资料。 
3、在规定时间内未能按上述要求提供以上资料的作资审不合格处理。



附件三：
投标保证金说明 
1、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招标公告规定的金额递交投标保证金。联合体投标的，其投标保证金由牵头人递交，并应符合招标公告的规定。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投标保证金在途时间，确保投标保证金在2025年11月10日14:30前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如投标保证金在2025年11月10日14:30前未到账，作未缴纳投标保证金处理。
2、投标保证金递交的要求如下：
（1）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江苏开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金坛支行
账号：53820188000007680
（2）投标保证金金额：
每单位每标段：¥2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元整。 
（3）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必需在2025年11月10日14:30前用网上银行等方式（现金除外）自行将保证金从基本账户解进到保证金专用账户。投标单位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务必在用途栏注明工程名称，在资格审查时由投标保证金收款单位核实入账情况，投标人无需更换票据。
3、投标保证金的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其余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无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退还至缴纳账户。
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金不予退还：①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终止之前，投标人撤回投标文件的，其保证金将不予退还：②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或者拒不交纳所要求的履约担保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中标资格；③投标人涉嫌违法违规或被投诉，在调查处理期间，保证金暂不退还，待调查处理结果明确后按规定处理；④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放弃投标，其保证金将不予退还；⑤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4、其他按常州市城乡建设局常建〔2019〕31号通知要求执行。



附件四：
评标办法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投标文件中的投标报价、工期、质量等能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
具体办法如下：
1、确定有效投标报价：
凡符合招标文件、招标答疑纪要等有关招标要求，并且在招标控制价以下的投标报价均为有效投标报价。单价及合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投标报价均为无效标。
2、投标文件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否则为无效标。
3、以投标报价最低且能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单位为中标候选人。
注：若有两家及以上投标人报价最低，则由投标人现场进行二次报价，二次报价后最低投标报价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